
疫情期間大灣區港企內地合同履約困境的三大處理法寶 

 

  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讓許多紮根於粵港澳大灣區的港企面臨各類合同履行

的困難；例如，停工或無法充分復工導致內地交貨延遲問題、員工無法上班的勞

動合同關係問題、廠地工程開發項目停工衍生出的工期工程款問題、停工或復工

不足導致廠房租金支付問題、項目轉讓手續辦理受阻產生的違約問題等。倘若不

能及時、依法對上述難題作出相應處理，就可能會滋生大量法律糾紛。 

 

  對於欠缺內地法律知識的港企來說，如何在疫情期間，降低其在內地經營的 

風險、保障合法權益已成為當務之急。為此，本文在總結以往處理港企個案的經

驗，以及參考國家法律及近期全國人大法工委和廣東省法院提出的指導意見的基

礎上，歸納出「三大處理法寶」予港企參考；希望能助其防範、規避合同履約方

面的法律風險。 

 

一、在疫情出現後、當出現合同履行不能或不充分之情形、並有可能會影響合同

相對方的權益時，應及時通知合同的相對方。 

 

  無論是內地法律規定或雙方可能的約定，都設有類似在合同履行過程中如出

現重大事項導致一方不能或不充分履行合約時，該方有義務及時通知相對方的規

定或條款。也就是說，作為影響合同履行之重大事項的新冠疫情發生後、並已實

際影響合同履行時，受影響的一方就應該及時通知合同相對方，全面告知現狀及

預測影響程度；此乃該方應盡之義務。 

 

  如果雙方隨後出現爭議，可以採用協商的方式或循法律途徑進行解決；但若

該方並未及時履行通知相對方之義務，在後續爭議解決時，該方將處於不利位置，

可能不能免除（或不能全部免除）其違約責任。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港企希望待將來出現爭議時才提出「疫情導致履行不能

的理由」，這種想法對港企來說並不安全。 

 

二、需要及時、實事求是地獲取及保存好疫情導致合同履行不能或不充分的有效

證據。 

  雖然人們都清楚近期發生了新冠疫情，但每個地域的疫情程度、當地政府出

台的政策和實際控制力度均不相同，加上企業停工或復工的程度也不一樣，故出

現爭議時，若籠統地以因疫情導致履行不能或不充分作為是否違約的抗辯理由是

不足夠的。 

 



  除了國家省市政府公開發布的通知外，港企應及時、實事求是地將當地直接

管理企業的基層政府發給企業的各項控制疫情措施的書面文件做好保存（因為這

些「土政策」事後可能找不到紀錄），並及時獲取疫情將導致產能下降、履行不

能或不充分的各項具體事由（例如：員工無法返工、上游企業書面告知因疫情導

致原材料供貨不足等）的書面（或電郵）等有效證據，以及雙方透過電話或視頻

溝通時達成一致意見的內容，通過書面、電郵、錄音錄像等形式保存下來，以備

不時之需。 

 

三、把握公平合理的法律精神，妥善解決各類糾紛。 

   

  針對新冠疫情導致的合同糾紛，如出現爭議，希望各方都能夠秉承公平、合

理的原則進行協商，以體現共渡時艱、合作共贏的商道精神。 

 

  而當爭議協商不成功，便需要通過法律途徑解決糾紛。雖然現在上至全國人

大法工委，下至地方各市法院都提出了一些處理準則（例如：不可抗力說、情勢

變更說等）；但在實際處理過程中，經辦法官或仲裁員仍會按照實事求是、誠實

信用、公平合理等基本精神來處理問題，不會漠視具體情況而一刀切地採用不可

抗力或情勢變更等理論來處理。 

 

  因此，無論是在協商解決過程中，還是在爭議訴訟仲裁過程中，建議涉事雙

方都要秉承上述原則進行協商，並作出合理預期。 

 

  最後，衷心祝愿各港企能夠成功戰勝此次疫情，並在疫情期間充分運用上述

三大法寶，以應對各類合同履行過程中可能產生的法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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